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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合同









委托方（甲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受托方（乙方）：河北秦安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

签订地点：


河北大自然中宇安全评价有限公司



我们的服务：科学严谨真实公正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法规的规定，甲方委托乙方从事安全风险辨识与管控事项，现就有关事宜经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特签订本合同。
一、工作范围
项目名称：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双控机制建设    
工作内容：
1.对甲方提供的资料是否齐全进行审查；对甲方的生产现场进行仔细勘查、检查；熟悉甲方生产工艺流程；
2． 为甲方建立包括辨识部位、存在风险、风险分级、事故类型、主要管控措施、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等内容的风险管控信息台账（清单）
3． 指导甲方根据生产组织、工艺等行业特点，逐级编制并发布红、橙、黄、蓝四种颜色风险分布图。
4． 指导甲方建立危险作业、动能隔离上锁挂牌、风险岗位应急处置等管理制度；
5． 编制并提交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报告。
二、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
1、甲方须按乙方提供的风险辨识工作所需资料清单要求，在本合同签订日起7个工作日内提供项目辨识所需的真实、有效、齐全的相关资料，如提供的资料不齐全无法进行报告编制时，责任由甲方承担。
2、甲方应指定专人协助乙方开展风险辨识工作。
3、乙方在本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委派项目评价组人员深入现场搜集资料和现场检查。
三、履行地点、方式、期限
1、履行地点： /  ，如无约定则为甲方住所地。
2、履行方式：乙方派人到履行地点同甲方指定人员共同完成。
3、履行期限：壹年(自签约之日起)。
四、报酬及其支付方式
[bookmark: _GoBack]（一）本项目报酬大写 贰万 元，小写   20000     元。,(含税价)。
（二）分期支付：
首期大写 壹万 元，小写  10000 元；付款时间：合同签订后7日内付清。
第二期大写 壹万  元，小写 10000 元；
付款时间：乙方提供符合应急监督部门要求的报告后，乙方开具全额发票，甲方向乙方支付剩余的报酬。
五、甲方责任
1、按照合同第二条（1）项约定提供相关资料，并保证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齐全性。如甲方不能按约定如期提供，乙方可视情况顺延推迟评估报告完成期限；经乙方催告后甲方仍不能提交，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已收取的报酬不予退还。
2、甲方应具备正常评估工作条件。如按照合同第二条（3）项约定经检查后甲方不具备正常评估工作条件，甲方应尽快完善正常评估工作条件，乙方完成工作期限得以顺延。如甲方经努力仍无法满足正常评估条件，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已收取的报酬不予退还。
3、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报酬。如甲方不能如期支付，按合同额的千分之一/日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且乙方有权顺延完成工作期限，或不交付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报告。
4、如甲方未能按合同约定提供资料致使辨识工作无法进行，自本合同签订日起一年后，本合同自动终止，已收取的报酬不予退还。如甲方还需要进行辨识且在合同期满前一个月内书面提出顺延合同的申请，并陈述顺延合同的理由，乙方有权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是否延长合同期限；否则双方应另行订立合同。
六、乙方责任
1、双方签订合同生效、收到预付款后，乙方七日内必须与甲方取得联系或出现场，把所需资料清单提供给甲方。
2、出现场后立刻把相关情况告知甲方，如发现不合格项，给甲方出具《被评估单位不合格项整改通知单》。
3、按照合同第一条约定，全面、客观、公正地编制并提交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报告。
4、对甲方提供的相关资料承担保密责任，无论合同是否履行，在未征得甲方同意时不得对外泄露。
5、在资料收集齐全和充分了解甲方现场，依据《河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隐患治理规定》（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18〕第2号）要求，30个工作日内编制并提交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报告。如因乙方自身的原因没有按期出具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报告，按合同额的千分之一/日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七、争议的解决方法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由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八、其它约定（含双方权利、义务、服务费及其支付方式等上述条款未尽事宜）：
含税价，包含税点6%的增值税专票

九、本合同一式两份，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甲方执一份，乙方执一份。

甲方（签章）：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0335-3390688; 
传　　真：　　　　　　　　　　传　　真：0335-3526896
地　　址：　　　　　　　　　　地　　址：西港北路85号港城创业中心2-104
邮政编码：邮政编码：066000
开户银行：开户银行：建设银行秦皇岛北部工业区支行
帐　　号：帐　　号：1305 0163 0600 0000 0591    
邮箱：邮箱：bzh308816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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